
附件

2023年度省级地勘基金项目申报指南

为实现我省地质找矿重大突破，助力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提供资源保障，经省自然资源厅和省财政厅研究，制定2023年地勘基金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矿种

依据《陕西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和陕西省战略性矿产找矿突破总体部署，重点支持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大宗金属矿产、特色非金属矿产、战略性新兴矿产、非常规能源矿产等“急优稀特”矿产。主攻矿种为：铁、锰、铜、金、钴、铬、锂、铍、钾、铀、钨、钼、锑、钒、钛、晶质石墨、萤石、磷和急需的特色矿产铅、锌、高纯硅、氦气、地热等。
二、项目类型

从省级地勘基金已实施的未进行成果报告验收的矿业权空白区项目中择优续作重点找矿项目；大力支持扶贫攻坚，新开非常规能源、战略性新兴矿产、特色非金属矿产勘查项目；积极探索矿集区深部找矿综合物探项目；公益性、基础性地质调查项目。

（一）地质找矿项目

1.重点找矿项目

位于重要矿集区内以往年度安排的矿业权空白区项目，上年度主要工作量完成60%以上；发现了可供进一步勘查的矿化体；已形成大中型规模矿产地，通过续作可进一步扩大找矿成果的项目。续作项目原则上不得超过三个年度，矿床规模大、对我省地质找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可适当延长勘查期限。

2.新开项目

贫困地区短期可形成新产业的矿产勘查项目；新开战略性新兴矿产、大宗金属、特色非金属矿产项目；矿集区深部找矿先进实用的综合物探项目；工作区面积不大于30平方千米。中央和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矿产调查项目，圈定的找矿靶区，由公益性项目承担单位填报立项建议表。
（二）省级公益性项目

围绕我省“三大攻坚战”、找矿突破和特色产业发展需要，设置公益性、基础性地质调查及综合研究工作。

三、有关要求

（一）所立项目必须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矿产资源规划的要求。

（二）以往年度推荐未立项的，需重新申请立项。

（三）重点找矿项目工作部署，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缩小工作区面积，对已发现的矿化体重点进行工程控制，原则上不再安排面上找矿工作；以2023年可结束本阶段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投入按满足工作目标预算；原则上项目续作不超过两次。

（四）立项中，续作项目要确保立项质量，优选推荐能扩大矿床规模的项目；新开项目，重点支持整装勘查区、重点勘查区近年未安排的矿业权空白区项目，重要矿集区深部找矿项目，新兴矿产、新能源项目。公益性地质调查、矿产调查圈定的找矿靶区，设置下年度地勘基金新开项目数量，纳入项目绩效评价指标。



